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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

召開緊急會議之作業流程。

2. 範圍

適用於召開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之緊急會議。

3. 職責

3.1 行政人員

3.1.1 得依實際情況需要提請召集人召開緊急會議。

3.1.2 執行緊急會議之相關行政事務。

3.2 召集人

3.2.1 主持緊急會議。

3.3 委員

3.3.1 得依實際情況需要提請召集人召開緊急會議。

3.3.2 參與緊急會議。

4. 作業流程

4.1 緊急會議之召開

因計畫案出現狀況須委員會審查者，行政辦公室或審查委員得提出召開緊急會

議，經召集人批准後盡速召開。

4.2 緊急會議之審查

應視發生事件之原因提出參與緊急會議之委員及成員，召集人核可後召開會議，

惟參與緊急會議之委員不得少於三人。涉及計畫案終止、暫停或其他重大議題，

其審查程序如一般審查會議。

4.3 會後事宜

決議事項須依相關作業程序執行，並於下次審查會議由行政辦公室行政人員報告

及追認決議事項。


